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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教育厅 

关于加快推进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高等学校: 

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(暂

行)》（教师〔2017〕13号)要求，为推动师范教育内涵式发展，

提高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，从源头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，现

就加快推进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全面达标师范类专业第一级认证 

各高校要深刻把握“学生中心、产出导向、持续改进”的认

证理念，推进所有师范类专业对照认证标准加强建设，将认证要

求贯彻落实到课程教学、师资队伍、评价考核、经费投入等各项

工作。各师范类专业要以教师专业标准和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为引

领，牢固树立认证工作的“主线”和“底线”意识，扎实开展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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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自建，以评促建、以评促改、以评促强。我厅将结合一级监测

情况，按照有关规定调整师范生招生计划，指导监督各高校师范

类专业全面达到第一级认证标准。 

二、加快推进师范类专业第二级认证 

各高校要根据第二级认证标准对师范类专业进行全面自评，

优先推荐建设成效显著的专业申请第二级认证。我厅将委托教育

评估机构按照认证程序组织开展第二级认证工作。在现场考查阶

段增加“师范生基本技能测试”，重点考查学生“三字一话”、

多媒体课件制作等教学技能。通过第二级认证的师范类专业要建

立健全各类评价制度，在认证有效期内保持认证状态，持续改进

工作。2025 年前，我厅将根据第二级认证情况等完成师范类专

业布局调整。 

    三、支持申报师范类专业第三级认证 

各高校要对标第三级认证标准，深入推进师德养成、培养模

式、课程教学、合作实践、师资队伍、质量保障等方面综合改革，

建立健全基于产出的人才培养体系和运行高效的质量持续提升

机制。我省将实施新时代强师计划，积极支持高校申报师范类专

业第三级认证，对通过第三级认证的专业将给予一定资金奖励，

并在招生、拨款等方面予以倾斜，打造一批优质师范类专业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高校要将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作为

“一把手”工程，纳入学校整体发展规划，构建学校、院（系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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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、教师共同参与、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，压实职责任务，用

认证理念和标准重塑教育教学体系，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,鼓

励支持高校积极创建国家师范教育基地。 

（二）严格标准要求。各高校要准确理解把握认证指标内容

和提报要求，对所提报的认证数据、材料层层审核把关，确保

所有提交材料客观、真实、准确。对填报数据材料弄虚作假的

学校，将按照有关规定核减师范生招生计划、减少专项拨款等，

并视情节轻重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。 

（三）加大保障力度。各高校要加大师范类专业建设经费投

入，教育教学设施、专业教学资源满足师范生培养需要，重点加

强师范生教师职业技能实训平台、信息化教育设施建设，强化师

资保障和质量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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